撫卹金應檢送表件
病故或意外死亡：
□事實表
□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現戶戶籍謄本、除戶謄本
□兵役資料（亡故公務人員）

□同一順序遺族領卹代表同意書
□遺族撫卹金請領順序系統表
□各種任職證件（服務證明）
□存摺（舊制－郵局、台銀；新制－台銀、一銀、合庫）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退撫給與人員資料卡
因公死亡
(搶災、逮捕罪犯或戰爭殉職：
□同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書表證件。
□因公死亡證明書
□因公死亡證件：
(1)執行艱困任務之證明（如警察人員勤務分配表、執行搶救災害(難)或逮捕罪犯等艱困任務之證明）。
(2)送醫證明。醫療機構出具含死亡原因及進出醫院時間之證明（從就就醫至死亡或出院等細節資料，如救護紀錄、急診紀錄、急診病歷、出院病歷摘要等相關醫院就醫資料。
(3)服務機關處理死亡案件原始報告或其他足資證明公務人員有執行搶救災害(難) 或逮捕罪犯等艱困任務之相關證明文件。
因公死亡
(在辦公處或出差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暴力事件、罹病以致死亡：
□同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書表證件
□因公死亡證明書
□因公死亡證件：
(1)到勤紀錄（勤務表；假日出勤含加班請示單）或出差請示單或其他公假證明（公假事由須經實務函釋得適用）。 

(2)執行職務發生危險證明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或相關機關（如消防隊或醫院）救護報告。
(3)地緣關係圖（在外執行職務有特定勤區者，發生危險之地點與勤區地緣關係）。
(4)送醫證明。醫療機構出具含死亡原因及進出醫院時間之證明（從就醫至死亡或出院等細節資料，如救護紀錄、急診紀錄、急診病歷、出院病歷摘要等相關醫院就醫資料。
(5)遇險或罹病證明（須能證明當地有流行公務人員所罹患之疾病）及亡故公務人員生前就醫紀錄(包含宿疾或其他病史之醫療紀錄)、如近3年健保卡過卡資料-用健康存摺下載列印html檔醫療檔，會有住院、就診資料簡表)、健康檢查或個人健康管理情形等相關資料。
(6)服務機關處理死亡案件原始報告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因公死亡
(在辦公處或出差執行職務時，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同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書表證件
□因公死亡證明書
□因公死亡證件：
(1)到勤紀錄（勤務分配表；假日出勤含加班請示單）或出差請示單或其 他公假證明（公假事由須經實務函釋得適用）。
(2)執行職務、公差或在辦公場所猝發疾病及送醫證明。醫療機構出具含死亡原因及進出醫院時間之證明（從就醫至死亡或出院等細節資料，如救護紀錄、急診紀錄、急診病歷、出院病歷摘要等相關醫院就醫資料。其出院死於住宅者，應含出院時之身體狀況）。
(3)生前就醫紀錄(包含宿疾或其他病史之醫療紀錄)、如近3年健保卡過卡資料-用健康存摺下載列印html檔醫療檔，會有住院、就診資料簡表)、健康檢查或個人健康管理情形等相關資料。
(4)服務機關處理死亡案件原始報告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因公死亡
(執行任務或辦公場所之往返途中，或為執行任務而為必要之事前準備或事後整理期間，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同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書表證件
□因公死亡證明書
□因公死亡證件：
(1)到勤紀錄（勤務分配表；假日出勤含加班請示單）或應出勤證明（如警察人員勤務分配表）。
(2)前往辦公場所之出發時間、由辦公場所退勤之時間證明。
(3)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4)相關機關救護報告
(5)交通路線圖(有關辦公往返案件都要提供，如google規劃圖之類的)（含前往辦公場所之起程點(遇意外危險地點(辦公場所或住（居）所所在之地緣關係、間距及交通時間）。
(5)送醫證明。醫療機構出具含死亡原因及進出醫院時間之證明（從就醫至死亡或出院等細節資料，如救護紀錄、急診紀錄、急診病歷、出院病歷摘要等相關醫院就醫資料；其出院死於住宅者，應含出院時之身體狀況）。
(6)生前就醫紀錄（包含宿疾或其他病史之醫療紀錄）如近3年健保卡過卡資料-用健康存摺下載列印html檔醫療檔，會有住院、就診資料簡表)、健康檢查或個人健康管理情形等相關資料。
(7)服務機關處理死亡案件原始報告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因公死亡
(戮力職務，積勞過度以致死亡：
□同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書表證件
□因公死亡證明書
□因公死亡證件：
(1)戮力職務之相關證明文件(於長期或短期工作職責繁重，導致疲勞累積成疾，或短時間內持續工作、執行重大災變搶救任務 或處理緊急事件且有具體事證，並上述因素致生疾病或病情加重且其影響超過自然進行過程而明顯惡化)。
(2)職責繁重之相關證明文件（詳細列舉死亡公務人員死亡前確有異常負荷情形，致使之積勞過度；其間之工作負荷是否過度，應同時就短、長期工作負荷詳加審酌）： 
①短期工作是否過重：
A.發病前 1 日或約 1 週內是否從事特別繁重之職務，應舉證說明。
B.提供發病日前 1 週 40小時工時以外之工作負荷情形是否異於平常。 
②長期工作是否過重，並說明是否造成明顯疲勞之累積：
A.提供發病前 6 個月內，每兩週 80 小時工時以外之加班時數量。 
B.發病日前 1 個月內之加班總時數，或發病日前 2 至 6個月內之平均每月加班時數，或發病日前 1 至 6個月之平均每月加班時數。 
C.經常出差的工作或常態性輪（夜）班工作者，應特別說明其出差之工作內容、出差頻率（是否有時差）等；對輪班工作者，應說明其輪班之變動狀況與頻率等。 
D.長時間工作者，應說明其實際作業時間（是否工作 12 小時以上）、準備時間（是否有 1 小時準備時間）、休憩時間比例（是否工作 4 小時得休息 1 小時）等工作密度。 
③異常事件：評估發病當時至發病日前 1 日 之期間，持續工作或遭遇嚴重災變，致身心負荷過重；其過重程度應說明事件之嚴重程度，且該過重程度與工作有明顯相關。 
(3)服務機關查明因戮力職務過度所生疾病與工作具有因果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4)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開具記載疾病或傷害原因之醫療證明書。
(5)亡故公務人員生前就醫紀錄(包含宿疾或其他病史之醫療紀錄)、健康檢查或個人健康管理情形等相關資料(無紀錄者免附)。
(6)服務機關處理死亡案件原始報告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